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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mergence of juvenile malignant events, the demand for correcting illegal minors is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China’s work-study school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ork-study schools by 
combining the author’s research activities in work study schools in Sichuan and Guizhou,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work-study schools, so that work-study schools can really play the role of educating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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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工读学校现存问题及其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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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社会要求矫正违法未成年人的需求日益高涨。但中国工读学校却存在较多问
题，论文主要通过结合笔者在四川、贵州的工读学校所进行的调研活动，分析工读学校的现实情况，提出工读学校的制度
完善，使工读学校真正发挥教育未成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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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工读学校简介

工读学校又成专门学校，是为教育挽救有违法犯罪行

为的青少年学生开办的学校。工读学校收容的对象是 12 岁

到 17 岁有严重不良行为，但并未达到犯罪程度，或被学校

认为不宜留校学习，但不足以送往少年管教所的青少年。工

读学校的教育内容为常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相应的法

律道德教育。

工读学生入学须经当地的教育部门或教育部门和公安

局共同审批。若经过审批应当入工读学校学习而拒不报到

的，或报到后又中途擅自逃离的，由公安部门帮助学校促使

其入学。

工读学校学生若在学校坚持学习，能接受教育，改正

错误，遵纪守法，考试、考核合格者，学校应当准予结业。

学生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由其原校或所在学校发给初中毕

业证书，以原所在普通中学或工读学校设立的职业技术学校

名义毕业。毕业后升学、参军或劳动就业的工读学校学生不

受任何歧视 [1]。

2 工读学校的现存问题

工读学校对于社会稳定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现阶段中国工读学校仍存在以下问题。

2.1 制度方面

中国十分重视对于工读学校的建设，并在众多法律文

件中都提到加强工读学校的建设及措施，但对于工读学校的

规定依旧散见于法律法规之中，未能形成完整的法律规范

体系。

由于中国对于工读学校的立法还不完善，致使中国缺

乏统一、规范的评价机制体制和考核标准体系，而地方也缺

少相应的科学考核方法，导致全国各地的工读学校考核评价

体制各不相同。



158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6 期·2022 年 03 月

2.2 学校方面
中国大部工读学校都存在着资金缺乏、人才大量流失

的问题。根基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工读学校由政府拨款，但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以及社会偏见等问

题，导致各地政府对于工读学校的财政支持力度有限，从而

影响工读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

中国法律规定，工读学校应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学习、

职业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和治疗、生活指导、法制教育等多

方面的教育。但中国法律只进行宏观规定，实践中各个工读

学校的教育类型和侧重存在较大差异 [1,3,4]。

2.3 社会方面
中国工读学校的社会支持不够，并且社会对工读学校

依旧存在偏见。社会公众大多对工读学校的认识存在偏差，

因此对工读学校的支持力度较小，也使得工读学校学生毕业

后难以融入社会。家长也担心把孩子送入工读学校接受教育

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从而导致工读学校招生难。

3 从立法层面看工读学校的发展方向

202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也进一步完善了工读学校的相关

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宏观分工
①设立专门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工读学校各项事务。

第四十三条新增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专门教育委员会，

主要负责研究确定专门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工作，如对未

成年人进行评估和提出转校建议。

②确定教育行政部门的主管地位。第四十四条规定“教

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

专门教育”，从而进一步明确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公安

机关为辅的主管部门分工。

③发挥各个国家机关、组织、社会团体的作用。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加强与工读学校的交流与合

作。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举办各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活

动，增强全社会对于教育未成年人的意识。

④加强工读学校学生与社会的连接。规定“原决定机

关决定将未成年学生转回普通学校的，其原所在学校不得拒

绝接收”的内容，从而推动“歧视学生”问题的解决，保护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2 学生教育
①对情节严重的未成年实行专门管理。从第四十五条

的规定可知，法律鼓励工读学校创新教育模式，对不同情况

的未成年人实行区别教育。

②实施学生分级分类管理制度。第四十七条增加了校

内学生分级管理制度，同时对于不同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各

项课程，加强道德、法治、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从而强化

工读学校的特殊教育作用。

③加强学生与家庭的情感交流。第四十八条规定学校

应当与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

强联系等内容，从而可看出，法律鼓励工读学校加强与家庭

的合作，促进学生与亲属的交流，从而更好引导未成年人。

3.3 学校管理制度
①完善学生准入制度。法律第四十四条更加详细地规

定了进入工读学校的情形，建立了强制入学机制。

②第四十六条提出了学生表现评估机制，改变以前“只

要到了矫治时间就说明矫治完毕”的状态，将实际矫正效果

作为判断矫正效果的重要依据。

4 对工读学校的实践调研情况

为对工读学校有进一步了解，笔者曾前往四川、贵州

的几所学校进行实地调研。经调研发现工读学校尚存在以下

情况。

4.1 招生混乱
工读学校招生包括有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学生，

还包括学习困难、教育困难的学生、网瘾学生、被判处非监

禁刑的未成年人，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流浪未成年人。有

些工读学校的生源向司法系统延伸，作为司法机关教育矫治

涉嫌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要方式，如贵州省自 2014 年启

动未成年人“育新工程”以来，新建了近 20 所专门学校，

且将专门教育的对象扩充为年龄在 12 周岁至 17 周岁，有严

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符合政府收容教养条件的未成年人

以及进入司法程序但未被羁押、决定不起诉、判处免予刑事

处罚或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

除此之外，部分学校还存在生源困难的情况。经了解，

工读学校的生源人数对比明显，四川某中学仅 7 名学生，另

一学校为 30 名左右，但也有学校有两百名学生左右。背后

原因在于各地地方未成年犯罪率不同，有些地区未成年犯罪

率相对较高，且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送入，合作密切。而

其他学校与相关公检法机关协调有待提高，送入较少，程序

复杂。

4.2 去标签化的现实需要
社会普遍认知一直对专门学校存在较大的偏见和误解。

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等术语本身就是对这些行为的负面

评价，从而影响对专门学校的评价。

4.3 与公安、检察机关联系尚需加强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工读学校对于矫正未成年人的

作用，加强教育部门、公安、检察部门以及社会各主体与工

读学校的联系，工读学校与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交流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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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交流方式多表现为座谈会、公开课等形式，工读学校

在其他方面与各机关的联系较少。

4.4 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各工读学校均重视心理教育的作用，针对学校情况设

立不同教育方式，如四川某工读学校为学生设立心理咨询

室、沙盘游戏室、情绪宣泄室等特色功能教室，采取“一对一”

帮教模式等方式对未成年进行教育，但大多学校仍处于探索

阶段，未形成成熟的教育模式。

4.5 办学资源尚存在不足
根据调研情况可知，各学校资金不足与人才流失问题

虽有好转，但仍有部分学校存在办学资源不足问题，尚需提

出进一步解决方案。

5 实现中国工读学校制度完善的思考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关于工读学校的法律法规不断

增多，关于工读学校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但中国工读

学校的发展还存在些许问题，仍未能与立法形成有效衔接，

工读学校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对此，综合中国现行法

律制度、兼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实地调研情

况，笔者对于中国工读学校的制度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5.1 宏观上构建多元支持体系
第一，应当厘清各个机关的权限划分。中国虽规定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专门教育委员会，由其作为具体负

责工读学校各项事务管理的机关，但同时强调了教育行政

部门主管地位，并且对于两机关的权限分工未做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两机关的权限划分问题，可以细化为由专门

教育委员会作为工读学校的上级机关，具体管理工读学校的

各项事务，而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规范文件等抽象行

为。从而防止权限不清、管理不明的情况。

第二，应当保证工读学校的财政支持。可通过完善相

关规定，从而明确政府财政应给予工读学校的资金支持在政

府总体支出的占比规模，对此各地可视情况作出不同规定。

第三，加强工读学校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作用。

中国法律虽然新增了公、检、法机关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应当加强与工读学校的交流，但并未规定具体措施，这

一情况导致了实务中工读学校难以与公检法机关建立密切

的联系并加强交流。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中，公诉机关应当听取工读学校人员的意见，工读学

校人员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出庭应诉。

第四，发挥检察院在专门学校帮教工作中的作用，笔

者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工读学校均有检察院的大力支持或者

一定合作，在学校学生出学评估中检察院也会参与进来，而

这点在预防未成年犯罪法法条没有直接体现。笔者认为，可

发挥吸收实践中的经验，发挥检察院在学生入学、出校评估

的作用 [2]。

第五，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公益事业的范围，从而提

高全社会的关注程度，吸引社会资金，加大社会支持力度，

从而保证工读学校的办学资源、保证工读学校的运行，同时

也可增加社会公众对工读学校的了解程度，减轻学生进入社

会的障碍。

5.2 完善工读学校管理模式

第一，细化入学程序。笔者认为，可借鉴四川某工读

学校的入学程序。一是入学对象明确，包括“检送生”“法

送生”“警送生”的情形，工读学校可以根据其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或者所在学校提出申请或委托，可将其接入工读学

校学习。二是程序细化，规定入学听证程序。对未成年人学

生拒绝入学或入学意见不一致的要组织入学听证。

第二，中国工读学校可以建立更为详细、规范的分级

制度。中国法律规定对于工读学校可以分类管理，针对不同

学生设置不同课程（包括普通课程和心理课程），但并未明

确分类的标准的依据。笔者认为，中国可借鉴美国替代性学

校的学生分类和中国四川某工读学校的经验，在工读学校内

部将学生分为四类，第一类主要是有轻微不良习惯或违法行

为的未成年人；第二类主要是客观上已构成犯罪，但酌定不

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第三类主要为被法院判处

免予刑事处罚、拘役、缓刑的未成年人；第四类主要是心理

问题较为严重的未成年人（对于此种青少年，可采取日本

的方式，通过教职工与学生共同生活实现教化）。针对不

同类别具体设置相应的课程和管理模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教

育。同时，可采取细化学期的做法，对不同的学生设置不同 

学期 [5,6]。

第三，中国可借鉴澳大利亚替代性学校的做法，与工

读学校所在的初、高中合作，加强工读学校与普通学校的交

流，从而使工读学校的教学水平与当地普通学校的教学水平

相一致，保证工读学校的教学水平从而保证工读学校的学生

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加深社会公众对工读学校的了解，从而

减轻工读学校学生重返普通学校、步入社会的难度。

第四，应当完善有关工读学校学生的评价机制。必须

建立统一、科学的评价标准，才能保证工读学校学生受到完

善、系统、科学的教育，也可以吸收实践中的先进经验——

发挥检察院在评价工读学校学生已完成矫正中的作用，从而

保证工读学校毕业生已经完成矫正，真正发挥工读学校教

育未成年人的作用，使工读学校学生真正实现综合素养的

提升。

第五，实现工读学校“去工读化”。笔者认为，应当

鼓励各个工读学校在名称上“去工读化”，校名不使用“工读”

二字、改工读学校为专门学校或职业学校，对外不称工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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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学生保留原校学籍等，从而减轻工读学校毕业学生进入

社会的难度。媒体宣传作为大众了解专门学校的重要途径，

也应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地进行报道，以免对社会公众产生误

导。只有正视对专门学校及其学生的标签，才能为教育和预

防创建适宜的空间。

6 结语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工读学校一直发挥着教育不良未

成年人、制止未成年人不良行为、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

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加

强对工读学校的学习和认识，了解中国相关情况，汲取先进

经验，对工读学校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从而使工读学校能

够顺利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发挥其应有的矫正不良未

成年人的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文明风尚添

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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